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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发行债券类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拓宽公司

融资渠道，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债券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

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可转债、私募债券、资产支持类票据等）。 

一、拟发行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债券类产品的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 

2、品种和期限 

本次拟发行债券类产品可以是单一品种，也可以是不同期限的多个品种，

期限不超过 8 年（含 8 年），可分期发行。  

3、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将根据公司需要，并按照相关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使用（包括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用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4、发行成本 

本次拟发行债券类产品的综合成本将参照市场行情确定。  

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本次拟发行债券类产品的实施，并

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和修订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发行期数、承销方式及发行时

机等具体发行方案； 



 

 

2、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

和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

进行相应调整、取消或终止； 

5、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6、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三、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拟发行债券类产品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 日 


